
	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

可再生能源标准化管理中心
	文件


可再生标准〔2019〕275号
关于能源行业水电六个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征集委员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能源行业水电勘测设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工程勘测分技术委员会、水工设计分技术委员会、施工设计分技术委员会，以及能源行业水电规划水库环保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规划分技术委员会、水库移民分技术委员会、环境保护分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六个分技术委员会）经国家能源局批复同意筹建，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以下简称水电总院）作为秘书处承担单位，根据《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标准化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的通知》（国能发科技[2019]38号）的相关要求，开始开展筹建工作，本着广泛参与的原则，现面向全国各有关单位公开征集六个分技术委员会委员。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范围
六个分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能源行业水电勘测设计和水电规划水库环保相关专业的标准化工作，并跟踪参与相关领域国际标准化活动。委员征集范围为全国该专业领域内的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行业协会等单位人选。
二、相关条件
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不少于11 人，其中主任委员和秘书长各1 人，副主任委员和副秘书长各3 名。各单位可根据要求自行申报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副秘书长。
行业标委会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与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2、熟悉本专业领域业务工作，具有较高理论水平、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3、掌握标准化基础知识，热心标准化事业，能积极参加标准化活动，认真履行委员的各项职责和义务;

4、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法人组织任职的人员，并经其任职单位同意推荐;

5、行业标委会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行业标委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本专业领域的专家；
2、在本专业领域内享有较高声誉，具有影响力；
3、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者与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相对应的职务；
  4、熟悉行业标委会管理程序和工作流程；
5、能够高效、公正履行职责，并能兼顾各方利益。
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应当由委员兼任，不得来自同一单位。
三、报送材料及要求
1.委员候选人应填写《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推荐单位负责审查登记表，单位负责人在登记表签署意见并加盖单位公章，推荐单位对登记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请于2019年11月27日前，将委员登记表纸质材料2份（贴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二寸彩色照片，并加盖公章），另提交同底照片2张，邮寄至水电总院，同时须以法人单位名义红头上报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可再生能源标准化管理中心，并提交登记表电子文档（word版，含电子版照片）。
3.根据规定，水电总院将对申报人员进行评议，通过对报名单位及个人工作能力的综合评定，确定第二届六个分技术委员会委员名单，报国家能源局批准。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杜小凯、吴笛
电  话：13810149843、15910861355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六铺炕北小街2号
邮    编：100120
电子信箱：372750722@@qq.com 、32149295@qq.com
附件：1.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能源标准化管理办法》及实
        施细则的通知（国能发科技〔2019〕38号)
      2.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同意能源行业水电勘测设
        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能源行业水电规划水库环
        保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分技术委员会的复函
          3.行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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